
單位：件次；線數

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

說明：1.因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新制自112年8月30日施行新增本表。

      2.本表不含繼續監察案件資料。

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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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核發通訊監察案件情形－按線路種類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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